住院期間租用停車位優惠請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總務室 (02)2875-7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請先辦理完畢再取車」
	臺北榮民總醫院停車場【住院病患、家屬】短期租用停車位申請表

	姓名
	
	車號
	
	榮民證
	□有      □無

	電話　
	
	申請日期
	        年　   月　    日

	區分
	□3天 □5天 
□7天 □10天
	續
	  天
	承租日期
	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	停　車　事　項　說　明
	一、停車位置：立體停車場九、十樓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經護理站證明為住院病患或其家屬（需有本人之行照）。
三、停車時間：租期內24小時全日停放，不限進出次數。

四、進出方式：採車牌辨識方式，車牌相符始得入場。

五、停車費用：

 (1)分以三、五、七、十天為單位，每單位新台幣分為1000元、1250元、1500元、2000元，申請人具有榮民身份者八折優惠。

  (2)辦理租用期滿後，於日期不中斷情形下，得以日為單位接續承租，每日新台幣300元。

六、辦理方式：

（1）申請時(含假日)請填寫申請表並經護理站證明簽章後攜帶本人行（駕）照正本至停車場辦理。
（2）到期如仍需承租請至原申請收費亭辦理。

（3）租用停車已完成繳費設定後，不得再要求辦理退費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
（1）每1申請案僅限已設定車號車輛使用，如於承租期間因故車輛無法使用，得至原辦理處變更登記。

（2）身心障礙者住院於住院、出院當日，車輛出場得辦理優惠，當日以外所停放時間則依停車時數繳費。
（3）租用時間以日為計算單位(每日均以0時起算至截止日24時止)，例如23時進場至該日24時即為1日，未使用之天數不予退費。
 （4）另平面停車場票亭(中正樓1樓後門)全日24小時受理，各人工收費票亭均可於0800-2300期間辦理。
八、前述事項業經申請人審閱切結遵辦。     
申請人簽章：

	病患姓名
	
	護理站證明簽章
	

	病房及床號
	
	
	

	與病患關係
	
	
	

	承辦人簽章
	


立體停車場管理室28712121轉80974
